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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第3屆第3次大會會議紀錄 

 

時間：108年12月16日（星期一）上午9時30分 

地點：臺北市市政大樓11樓中央區吳三連廳 

主席：黃副局長清高代理 

紀錄：鄭安婷 

出席者：鄭委員麗燕、楊委員瑞玲、李委員英琪(請假)、王委員天手、劉委員逸雲、蔡委員雅惠、張委
員景峯(請假)、宋委員友正(請假)、王委員錫卿、王委員美琦、鄭委員淑惠、財團法人台北市行無礙資

員推廣協會(陳代理委員明里)、社團法人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促進會(鄭委員文煌)、台北市盲人福利

協進會(呂委員鴻文)、教育局楊委員淑妃(請假)、交通局許委員文彬、勞動局陳委員惠琪(劉主任秘書
家鴻代)、衛生局邱委員秀儀、都市發展局劉委員美秀(請假)、文化局劉委員得堅(請假)、體育局李委

員招譽(請假)、衛生局鄭約聘組長詠鈴、謝技士宗穎、廖股長子嬅、郭股長月雲、環境保護局周股長光

隆、張辦事員玉美、教育局陳支援教師天胤、警察局蘇警務正天成、邱警務員靖芳、觀光傳播局林科員
廷鴻、民政局陳股長智豪、李科員純慧、公共運輸處李專門委員文成、翁股長崇傑、停車管理工程處蔡

股長升豪、交通管制工程處王秘書子蓓、建築管理工程處呂股長俊鴻、梁工程員兼銘、財團法人臺北市

艋舺龍山寺(請假)、國立臺灣大學醫學院附設醫院(請假)、身心障礙者福利科王專員惠宜、何股長嵩婷、

鄭科員安婷。 

列席者： 臺北市性別平等辦公室陳執行秘書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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壹、 主席致詞 

貳、 確認臺北市身確認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第3屆第1次大會會議紀錄 

參、 歷次會議主席裁（指）示、決議事項暨繼續列管案件處理情形 

序

號 

列管日期

及會次 

案由及前次會議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辦理等

級 

主席裁示 

1 106.09.26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2屆第2

次大會 

案由：建請凡屬政府委託或補助

經費之活動或委外場所等，應在

標案委託補助辦法中明列要求檢

視與提供無障礙服務規劃內容。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本案持續列管，請於下次會

議具體報告辦理進度，並規劃邀

請身權委員協助檢視。 

社會局 一、 本案以四階段研議會議辦理修訂

事宜，本局邀請李英琪委員(視障

代表)、許朝富委員(肢障代表)、

中華民國聾人協會牛暄文理事長

(聽障代表)、中華民國智障者家

長總會林筱婷副主任(心智障礙代

表)已於107年12月3日及108年1月

29日、4月19日、7月11日及7月29

日完成「現有檢核表及大型活動

樣態檢視｣及「國內外作法經驗蒐

集｣。 

二、 本案參考日本浜松市「人人都可

以參加活動」指引手冊，邀集專

家學者討論，以淺顯通用之原則

及提供檢核項目(區分必要及建議

設置2類)編製「臺北市無障礙活

動設置指南(暫定)」。 

三、 本設置指南共有6大項章節，為有

重要概念、圖例說明、活動事前

規劃、活動當日準備、自主檢視

清單、聯絡資訊等，本局及專家

學者於108年11月26日召開會議討

論前開指南內容，已討論完活動

B 本案持續列管，並請

社會局於109年第1次

大會前將「臺北市無

障礙活動設置指南」

提供身權委員參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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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期

及會次 

案由及前次會議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辦理等

級 

主席裁示 

事前規劃篇章，剩下3編章，擬訂

於108年12月24日再次召開會議並

將初版定案，預計109年第1次身

權大會前提供給各委員參考。 

四、 另俟設置指南定版後，函請本府

大型活動相關局處(例如：觀傳

局、文化局等)試辦，並落實於本

府各項大型活動規劃階段之參

考。 

2 107.3.19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2屆第4

次大會、

108.3.20

台北市社

會福利委

員會第10

屆第7次委

員會 

案由: 

一、 身障朋友需要去特殊牙科往

往要排隊 1到 2個月才會輪

到，有些醫院雖然有特殊牙

科的門診，但實際上有許多

服務仍表示缺乏設備和人員

無法提供。以大台北地區為

例，只有台大醫院有特殊牙

科門診，新北市則是雙和醫

院。因此，若身障者急需至

牙醫就診，醫院卻無法提供

服務，只能忍耐等到掛號輪

到的時候。 

二、 請衛生局說明對身心障礙者

衛生局     衛生局預計於大會召開前完成召

開會議，邀請專家學者及身權委員共

同研議有關身心障礙整合門診設置及

提供視障者3D列印超音波之可行性，

刻正蒐集相關意見中。 

A 本案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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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期

及會次 

案由及前次會議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辦理等

級 

主席裁示 

(尤其是女性)在醫院就診上

提供的無障礙措施，裁示請

衛生局行文予衛福部醫事司

列入議題討論。(108.3.20第

10屆第7次社會福利委員會裁

示本案改移列至本市身心障

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持續

研議列管)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請於下次會議報告視障女性

3D列印超音波案之辦理進度。 

3 108.8.21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2

次大會 

案由：有關研議身心障礙整合門

診一案。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請衛生局請邀集專家學者、

身權委員召開會議瞭解各障別需

求，研議整合門診之可行性(包括

王委員美琦建議之設置特殊需求

門診洽詢專線)，並列出期程、行

動策略等，於下次會議報告具體

辦理情形。 

衛生局 一、 衛生局預計於大會召開前完成召

開會議，邀請專家學者及身權委

員共同研議有關身心障礙整合門

診設置及提供視障者3D列印超音

波之可行性，刻正蒐集相關意見

中。 

二、 衛生局於今年辦理基層醫師全人

照護教育訓練，已邀請身權委員

分享身心障礙者於就診時遭遇之

困境與建議可提供之協助。 

B 本案持續列管，至離

開教育體系或機構之

身障者注射疫苗等就

診時所需協助人力，

請衛生局邀請身權委

員及社會局召開專案

會議討論相關服務流

程，並列出期程、行

動策略等。 



5 

 

序

號 

列管日期

及會次 

案由及前次會議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辦理等

級 

主席裁示 

4 108.4.22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1

次大會 

案由：有關第2屆第6次解除列管

案件之附帶決議辦理情形。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1.請衛生局辦理下列事項：

(1)有關精神科住院需知彙整表

內，臺大、三總等2間醫院網頁路

徑標示不清部分，請依宋委員意

見補充，使網頁路徑更為完整，

便利民眾使用。(2)請輔導各醫院

網頁符合 NCC 網站無障礙規範2.0

版之規定。2.請社會局協助將上

開彙整表提供身權委員及民間團

體。 

衛生局 

社會局 

一、 衛生局 

(一) 本局持續輔導本市11家附設精神

科住院醫院完成住院相關資訊揭

露，並依委員指示補充網頁路經

(如附件1)。 

(二) 本局已於108年11月12日函請本

市各醫院於管理網站時，積極依

國家通訊傳播委員會訂定之「網

站無障礙規範2.0版」開發規劃

無障礙網站，提供符合無障礙設

計之網頁，並取得認證標章，便

利特殊需求瀏覽網路資訊。 

二、 社會局：本局業於108年12月9日

將精神科住院需知彙整表函予民

間團體，並以電子郵件提供予身

權委員。 

B 一、 精神科住院需知

彙整表:衛生局

及社會局解除列

管。 

二、 請衛生局於下次

會議報告各醫院

網頁無障礙輔導

建置情形。 

5 108.4.22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1

次大會 

案由：請交通局參考交通部公路

總局「無障礙公路客運服務秘密

客查核計畫」，針對台北市市區公

車路線進行查核。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現行稽查員之組成應包含肢

體、視覺、聽覺等障別身心障礙

者，請公運處擇選本市部分路線

公共運輸

處 

    本處業於12月3日至6日分別邀請

肢障、視障與聽障計8名秘密客進行稽

查，共稽查16線幹線公車、24班次，

後續將針對稽查缺失部分，請公車業

者說明檢討。 

A 一、 本案解除列管，

並請公運處每半

年於本小組提出

公車無障礙相關

問題及改善措施

等報告案。 

二、 另請委員協助轉

知相關團體，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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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期

及會次 

案由及前次會議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辦理等

級 

主席裁示 

試行稽查，並於下次會議具體報

告執行成果。 

遇有無障礙運輸

問 題 ， 可 撥 打

1999申訴。 

6 108.4.22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1

次大會 

案由：建議身心障礙者從事舊衣

回收時，免於交通警察開單。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請環保局於下次會議列席報

告有關鄭委員文煌及環保局之

間，針對身障團體辦理舊衣回收

業務臨時停車及提供專用垃圾袋

等相關決議辦理情形。 

環保局 一、依從事舊衣回收社福團體繳交之

營運計劃書內容，舊衣回收清運

頻率多為每1至2日1次，舊衣回收

箱多設置於道路旁，又取出舊衣

再裝載至貨車需作業時間，確有

舊衣回收臨時停車之需要。 

二、 另有關本局無償提供垃圾袋予從

事舊衣回收業務之社福團體一

節，民眾捐贈舊衣至舊衣回收

箱，由社福團體整理後變賣，舊

衣係無償取得，以107年為例，54

家社福團體販賣舊衣總收益2,034

萬元，舊衣每公斤價格約6.2元。

其中舊衣回收箱體內外垃圾清除

費用，應屬從事業務所需負擔成

本，故本局暫無提供垃圾袋之規

劃。 

A 本案解除列管，另請

環保局協助發函建請

警察局對於舊衣回收

業者臨停(10分鐘)免

予處罰；至專用垃圾

袋部分，請環保局依

規定辦理。 

7 108.8.21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2

案由：建議社會住宅無障礙設

計、無障礙空間擴及一般戶及走

道等。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本案涉及社會住宅建設之整

社會局     本局與劉委員逸雲業提案至108年

9月16日召開之第11屆第1次社會福利

委員會討論，會議決議：法定5%的無

障礙戶廁所迴轉直徑150公分維持，另

以5%一般戶至少有1間廁所迴轉直徑為

120公分為目標，不特別指定在哪ㄧ房

型，在整個配置上由都發局與社會局

A 本案已提案至社福委

員會討論並由該委員

會列管，故本小組不

重複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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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期

及會次 

案由及前次會議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辦理等

級 

主席裁示 

次大會 體政策規劃，請提案至本府社會

福利委員會進一步研議。 

研商，作為後續本市社宅通用設計全

盤規劃考量。 

8 108.8.21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2

次大會 

案由：臺北市政府各局處自辦大

型活動時(1,000人以上)，建議增

加一定數量且輪椅者適用之無障

礙流動廁所，並提供手語翻譯服

務無障礙資訊。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請社會局將許委員朝富之相

關建議納入大型活動檢核表修正

之參考。 

社會局 一、本局於108年9月17日北市社障字

第1083144883號函告臺北市政府

各一級機關，建議自108年10月1

日起辦理之活動，除依臺北市大

型群聚活動安全管理條例進行檢

核表填列外，納入設置一定規格

之無障礙流動廁所，及提供手語

翻譯服務等措施。 

二、本局於108年10月17日依本府消防

局來函，填復「臺北市大型群聚

活動安全管理作為意見調查

表」，建議納入上開活動檢核事

項，並檢附本局所擬之修正檢核

表。(如附件2) 

A 本案已將許委員朝富

建議提供予權管機關

(消防局)作為修正意

見，爰解除列管。 

9 108.8.21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2

次大會 

案由：有關身障者反應龍山寺天

公爐區域，輪椅使用者無法上

去，建議相關單位督導改善。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請民政局協助聯繫龍山寺以

辦理會勘事宜，並請邀請身權委

員及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共同與

會，於現行法規限制外研議解決

辦法及評估可行性。 

社會局 

民政局 

一、 社會局 

    本局業於108年10月17日邀集文化

部文化資產局、民政局、建管處、許

委員朝富、劉委員逸雲、王委員天

手、王委員錫卿、鄭委員淑惠等5位身

權委員及社團法人台北市新活力自立

生活協會至龍山寺會勘，會勘紀錄業

於108年10月24日函發(如附件3)，建

議事項摘述如下： 

(一) 建議大門口進去之廟埕鋪面，規

劃擇定無障礙路線，並於集水溝

鋪平路面(如於集水溝增加蓋

A 本案龍山寺業依委員

建議進行改善，解除

列管，惟請龍山寺加

派人手協助行動不便

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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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期

及會次 

案由及前次會議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辦理等

級 

主席裁示 

板，寬約1米2)，便利行走。 

(二) 為避免產生身障者有進入時間限

制之誤會，建議修正西側門無障

礙坡道入口處之告示牌文字、增

加保全聯絡電話(協助放置斜坡

板)等。 

(三) 西側門進入之無障礙設施建議設

置固定式或類固定式斜坡板及止

滑條，至中殿區域建議設置固定

式斜坡板，並請一併考量整體動

線規劃，倘需變更建物，請依文

化部文化資產局規定辦理，期間

可先暫以活動式斜坡板替代。 

 

二、 民政局 

    財團法人台北市艋舺龍山寺將增

購90cm、152cm、285cm皆可載重300kg

的斜坡板各一組，以符合電動輪椅使

用之方便、安全性。 

10 108.8.21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2

次大會 

案由：聽障爸媽工作困難且薪資

不高，希望保姆補助金額比一般

爸媽的補助再多一些（從聽障爸

媽聽來的心聲）。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請社會局(婦幼科)協助提供

現行優惠補助措施予全體身權委

社會局     本局業於108年9月5日以電子郵件

提供本市0-2歲照顧補助資源、臨托服

務、臨托補助資格等資訊予身權委

員。 

A 本案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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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期

及會次 

案由及前次會議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辦理等

級 

主席裁示 

員知悉。 

11 108.8.21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2

次大會 

案由：聽障者至停車場辦公室申

辦停車優惠，但停車場管理人員

不會手語翻譯，無法與聽障者溝

通，建議設置手語視訊連線機器

或有其他方式改善此問題。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請停管處依原規劃製作手持

式身心障礙者銷單流程說明(包含

圖像化銷單流程、所需證件及簡

易回答)，並於下次會議報告辦理

情形。 

停車管理

工程處 

    為改善前揭問題，於本處轄管停

車場發放「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身

心障礙停車優惠辦理程序」聽障者手

持式牌面(如附件4)，並轉知如聽障者

至停車場辦公室申辦停車優惠時，由

管理員出示說明銷單之牌面，以解決

銷單問題。 

A 本案解除列管。 

12 108.8.21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2

次大會 

案由：為利獨居聽障老人健康，

建議贊助 Apple watch。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本案依現行「身心障礙者輔

具費用補助辦法」及其基準表規

定辦理，並請社會局會後提供前

開規定及基準表予身權委員。 

社會局     本局業於108年9月5日以電子郵件

提供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辦法及

身心障礙者輔具費用補助基準表予身

權委員。 

A 本案解除列管。 

13 108.8.21 

臺北市身

案由：建議捷運台大醫院站2號出

口往台大醫院之常德街馬路增設

臺大醫院     捷運台大醫院站2號出口往台大醫

院之常德街馬路增設有聲號誌一節,現

場已有設備未啟用聲響，惟紅綠燈也

B 本案持續列管，請交

工處協助會勘辦理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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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號 

列管日期

及會次 

案由及前次會議主席裁示或決議 主責單位 最新執行情形 辦理等

級 

主席裁示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2

次大會 

有聲號誌。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請幕僚單位紀錄，並請權責

單位於下次會議回應。 

未連線市府交通號誌時間，與公園路

號誌無法同時，尖峰時段容易交通大

亂影響行人用路安全及車輛路權。 

 

誌連鎖及有聲號誌，

必要時可邀請視障委

員協助出席會勘。 

14 108.8.21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2

次大會 

案由：建議大樓型停車場增設

進、出場聲音提示之有聲號誌，

且號誌可調整音量。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請幕僚單位紀錄，並請權責

單位於下次會議回應。 

停車管理

工程處 

    查本處轄管路外停車場已有裝設

警示有聲號誌燈箱 (如：出車警示

燈)；至民營停車場部分，雖現行並無

法令規範須設置旨揭設施，惟基於主

管機關立場，本處將函請民營業者配

合設置。至其他未涉及營業之大樓型

停車場，非屬本處權管。 

B 有關私人大樓停車場

增設有聲號誌一案涉

及交通局、建管處、

新工處等，請交通局

主責另召開專案會議

討論，並於下次會議

報告。 

15 108.8.21 

臺北市身

心障礙者

權益保障

推動小組

第3屆第2

次大會 

案由：建議臺北和平籃球館樓梯

增設警示磚及止滑條。 

決議 (108.8.21第 3屆第 2次大

會)：請教育局針對委員提案地點

確認無障礙環境設施情形並改

善，另有關個案性質需改善之無

障礙環境案件，請循市政府1999

專線查報，以增進會議效率。 

教育局     本市和平籃球館增設警示磚及止

滑條部分業於108年10月增建設置完

成。 

    本局業於108年10月24日以北市教

體字第 1083101565號函復本府社會

局，並提供改善完成資料(如附件5)。 

A 本案解除列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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辦理等級：Ａ等級：工程已竣工、活動已完成、階段任務已達成及例行性業務等，可列為Ａ級。 

          Ｂ等級：正在執行中之計畫。 

          Ｃ等級：規劃中尚未付諸實行之計畫。 

Ｄ等級：無法辦理之計畫，例如因法令修正、環境變遷或政策改變而無法執行之計畫皆屬之。 

Ｅ等級：無須辦理之計畫，中央或其他機關已完成類似之計畫可替代本計畫，或經評估已無政策需求者屬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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肆、報告事項 

案由一：有關臺北市無障礙環境推動工作小組108年第3次會議決議事項，請鑒核案。 

報告單位：建築管理工程處 

說明： 

一、 旨揭會議於108年12月5日召開，由本市建築管理工程處洪副總工程司德豪主持，重要案件計4案，其中

2案持續列管，解除列管計2案，係為：大眾交通站點無障礙路徑資訊開放案，以及本市商業大樓無障

礙環境改善檢討精進案。相關局處報告如下： 

(一) 大眾交通站點無障礙路徑資訊開放案 

1. 公管中心:業經本中心、新工處、社會局及會同資訊局視障同仁現場會勘研議後，本中心業已完成鋪

設北門至人行道地面加鋪寬約30公分膠底金剛砂止滑導引設施，據以作為視障引導使用。 

2. 資訊局:  

        (1)9月25日測試市府連通道電扶梯下方新設置的視障引導設施。 

        (2)10月21日測試市政大樓北門自動門前新設置的視障引導設施。 

        (3)本案由捷運市政府站至臺北市政府市政大樓北門的視障引導設施全線完工。 

3. 新工處:有關由市府連通道至市府大樓北門之視障引導設施案，市府大樓北門前廣場已依108年1月23

日現場會勘取得之共識辦施作完妥，連通道部分亦已依現場會勘決議，以鋪貼方式設置連續性導盲

設施引導至手扶梯側之樓梯。 

(二) 本市商業大樓無障礙環境改善檢討精進案 

1. 建管處:已於 108年9月17日府授都建字第1083238319號函，建請營建署納入規範。 

2. 勞動局: 有關臺北市職務再設計服務執行方式，請參簡報內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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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本小組續辦事項如下： 
(一) 有關本市照護床設置一案。 

1. 聯合醫院: 

(1) 本案邀請臺北市無障礙推動工作小組林委員大祐於108年9月24日及9月27日完成本院所屬院區無

障礙廁所設置照護床可行性會勘(會勘紀錄如附件)。 

(2) 本院仁愛、中興(含兒童發展評估早期療育中心)、和平婦幼(和平)、和平婦幼(婦幼)、陽明、忠

孝、松德及林森中醫昆明 (林森)等院區可設置照護床。 

(3) 本案已納入本院工務室工務橫向事務會議列管追蹤辦理情形，擬編列預算尋求財源改善。 

2. 教育局:本市動物園業檢視園內無障礙廁所，因廁所空間有限，目前以移動式照護床為主，民眾若
有需要可告知動物園服務中心，動物園將立即架設照護床供有需要民眾使用。 

3. 市立美術館:有關照護床設置本館已洽請廠商報價，俾利評估後續相關事宜。 

4. 公管中心:本中心109年度預算業已編入整修本市政大樓1樓廁所相關預算，將會一併規劃設置照護
床設施 

5. 捷運公司：本公司已於108年9月16日邀請市府委員至捷運市政府站及捷運臺北車站現場會勘，依委

員建議已具可行性，本公司預定於108年12月底前完成增設照護床。 

6. 捷運工程局:本案列管場所係由捷運公司主政辦理，本局已配合於108年9月16日完成現場會勘。 

7. 鐵路管理局:規劃中尚未付諸實行之計畫。 

8. 高鐵公司:列管場所非屬權管範圍。 

9. 本案決議事項：本案同意捷運工程局及高速鐵路股份有限公司解除列管，並請動物園於下次會議中

提具服務計畫及照護床操作空間照片，以利委員檢視改善成果，其餘主責單位下次會議報告改善進

度。 

(二) 有關許委員朝富提議，因人行道動工之影響導致身障人士行走車道後發生車輛撞擊一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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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有關施工期間交維計畫之審查內容，業包含行人動線連貫性、通行空間尺寸及安全警示設施之規劃。 

2. 至於路面平整度、坡度等無障礙規範，應依路權機關相關規定辦理。 

3. 本案決議事項：請交通局將交維計畫中行人動線計畫，增列行動不便者無障礙通路計畫考量，並於

下次會議報告。 

決議：洽悉備查。 

    

 

案由二：有關本市身心障礙社區式服務現況及未來布點規劃，請鑒核案。 

報告單位：社會局 

說明： 

    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促進保障法、身心障礙者個人照顧服務辦法，為提供身心障礙者個人支持及照顧，並符

合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19條「身障者享有近用…社區支持服務…以支持於社區生活及融合社區，避免孤立或

隔離於社區外」之自立生活與融合社區精神，本局近年來結合民間單位積極布建各項社區式服務，以協助身心
障礙者提升其自我照顧能力與生活品質，相關服務資源說明如下： 

(一)社區日間作業設施： 

至108年10月止本市共有21處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公辦民營7處、方案委託6處、方案補助8處)，計可服務
413人，實際服務348人。以身障生活需求調查報告日間服務需求率5.11%估算，身障日間服務(含身障日間機構

及社區日間作業設施等服務)預估需求數約為2,159人，而目前日間服務量為1,801人，供需落差有358人。 

本(108)年度本局尚有籌備中之古亭工坊(中正區)、中山工坊(中山區)預計於11月正式提供服務，預計
於109年2月正式提供服務。另，本局積極爭取參建公宅或都市更新案，未來預計於北投區、中山區、文山區、



 

15 

信義區各增加1處，南港區、大安區及士林區各增加2處、中正區、大同區、萬華區各增加3處、內湖區增加4
處，共設置23處，預計可增加454名服務量。(詳表1) 

(二)社區居住： 

至108年10月止本市共有5案共9戶社區居住家園(信義區、中正區、大安區及文山區各1戶；萬華區2戶；北
投區3戶)，計可服務48人。110年度預定新增大同區建成社福大樓1案3戶，可服務17人；111年新增內湖區舊宗

段1案3戶，可服務18人；112年新增信義區三興段(環保局資源回收場)1戶，可服務6人；預計至112年總計可增

加3案7戶，服務量42人。 

(三) 身障社區式長照機構(日間照顧)： 

長照十年計畫2.0施行後，將49歲以下失能身心障礙者納入服務對象，故本局於107年成立5家身障社區式

長照機構(日間照顧)，包括士林區、中山區及信義區各1處及松山區2處，服務內容包括：身體及生活照顧、協
助及促進自我照顧能力、預防及延緩失能、輔具衛教及操作指導、臨時及短期照顧或喘息服務等。未來預計於

大同區、北投區、萬華區各增加1處，共設置3處，預計可增加125名服務量。  

(四)精神障礙會所： 

截至108年10月共計成立3家精神會所(萬華區、松山區及文山區各1家)，提供會所服務、外展服務及家庭

支持性服務等；預計未來於109年、110年、111年於士林區、中山區、大同區各新增1處服務據點。 

(五)家庭托顧服務： 

本服務係為提供身心障礙者社區化家庭式的照顧環境，於收托時間內在家庭托顧服務員家中得到適當照顧，

以減輕家庭照顧者負擔、增進照顧者照顧知能及提高身心障礙者家庭生活品質。本局委託一家單位(現為台北

市智障者家長協會)辦理身心障礙者家庭托顧，截至108年10月現有9處家庭托顧家庭，10名家托服務員，提供6
名身心障礙者服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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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社區式日間照顧服務： 

本市現有6處身心障礙資源中心(1中心服務2個行政區)，持續提供本市在地身心障礙者社區式日間照顧服

務，統計至108年8月底社區式日間照顧為98人(20,533人次)。 

 

未來如有合適之場館，本局將持續極力爭取，使身障者白天能有多元的服務可選擇及利用，以提升其生活

品質，並維持獨立生活之能力，避免阻隔於社區之外。 

表1：社區日間作業設施各行政區佈建統計表 

行政區 截至108年12月 未來佈建數 合計 

中正區 4 3 7 

大同區 1 3 4 

中山區 1 1 2 

松山區 4 0 4 

大安區 2 2 4 

萬華區 0 3 3 

信義區 1 1 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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士林區 2 2 4 

北投區 3 1 4 

內湖區 1 4 5 

南港區 1 2 3 

文山區 1 1 2 

合計 21 23 44 

決議：洽悉備查。 

 

 

案由三：有關警察局修正「臺北市義勇人員傷亡醫恤福利濟助實施要點」及「臺北市義勇警察大隊編組訓練

演習服勤實施規定」，請鑒核案。 

報告單位：警察局 

說明：有關本局「臺北市義勇人員傷亡醫恤福利濟助實施要點」、「臺北市義勇警察大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實施

規定」修正案，業已分別於108年11月20日及29日完成法制作業程序。修正要旨係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第三條及第五條所定「充分有效參與及融合社會」、「機會均等」及「不歧視」原則，而修正原規

定之歧視用語，並以正向條件描述義警之遴任資格，以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益。修正對照表詳如附件6、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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7，擬請准予備查。 

決議：洽悉備查，本案請社會局報衛生福利部解除列管。 

 

 

 

伍、討論事項 

案由一：建請市府市政建設參觀活動納入服務行動不便者，以彰顯市民參與平權之精神，提請討論。 

提案委員：楊委員瑞玲 

說明： 

一、 查臺北市政府辦理市政建設參觀活動，其活動對象為「以本市社團、社區發展或各行政區之里民活動為

名義所組成之團體」，惟107年有身障者反映活動對象因「無法服務行動不便身障者」而無法參加，再經

過議員協調大型復康巴士公司派出2輛大型復康巴士協助後，完成活動。 

二、 臺北市政府社會局已於108年度辦理「2019無障礙市政建設參觀」作為協助各局處了解身障者活動規劃設

計之教案；依目的事業主管業務職掌原則本市觀光旅遊活動應係屬臺北市政府觀光傳播局權責，請該局

規劃設計時應考量行動不便者之需求，以符合身障者權利公約參與平權之精神。 

三、 建議事項：建請觀光傳播局正視行動不便者之參與平權之需求。 

決議：請觀傳局參考委員建議提供行動不便者參與市政建設參觀時之無障礙服務，並建議將每區至少一部大型

復康巴士納入規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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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二：希望市府協助處理社會福利團體舊衣回收產生的廢棄物問題，提請討論。 

提案委員：鄭委員文煌 

說明： 

一、 近來由於舊衣國際價格崩跌，國內的垃圾處理費又提高，兩頭壓縮使社福團體舊衣回收業務幾乎已無營

運盈餘空間。 

二、 目前處理方式：社會福利團體付費交由廢棄物清運公司，再由廢棄物清運公司付費清運至市府焚化處理

廠焚化處理。 

三、 北市產出的廢棄物，理應歸市府處理，不應推給弱勢的社福團體處理。 

四、 希望辦法： 

(一) 社福團體的舊衣清運車輛,每天清出的棉被枕頭與回收箱周邊的垃圾,清運至指定轉運點，再由環

保局車輛轉清運到焚化處理廠處理。 

(二) 先存放在社福團體的舊衣處理廠,等滿車(約100公斤)再由社福團體的舊衣清運車直接(不用再透過

民間的清運公司)清運至焚化處理廠處理。 

(三) 此案已於105年3月28日環保局召開的社福團體舊衣回收事務座談會提及，會議中並有每月由環保

局提供一定數量垃圾袋的建議，因為這些都是台北市民產生的廢棄物，不應由社福團體付費承擔。 

決議：本案併列管案第6案辦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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陸、臨時動議 

案由一：有關身心障礙者行走安全一案，提請討論。  

提案委員：蔡委員雅惠 

說明：各級及各目的事業主管機關應辦理下列服務，以協助身心障礙者參與社會的目的，建議圓山花博的舞台
樓梯區希望有扶手方便安全行走。 

決議：本案函請營運單位財團法人臺北市會展產業發展基金會進一步處理。 

 

 

案由二：建議提供身心障礙者多元化就業服務，提請討論。 

提案委員：蔡委員雅惠 

說明：為了身心障礙就業多元化服務，有關居家就業服務可以便利不便行走或不利外出工作者，目前有新北市、

桃園市、台南市、彰化縣，建議台北市也有居家就業服務方案委託。 

決議：請將本市勞動力重建運用處108年居家就業服務方案資訊連結至本局局網，供民眾查詢。 

 

 

案由三：建議提供心智障礙者語音版公文，提請討論。 

提案委員：蔡委員雅惠 

說明：讓智能障礙者獲得資訊參與政策討論，開始提供易讀資訊（easy-to-read）為了讓心智障礙者、對閱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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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字有困難的人，也能讀公文，建議有語音版公文。 

決議：本案請陽明教養院先行試辦公文易讀。 

 

 

案由四：有關持有身心障礙者證明之八仙塵爆傷患，後續皮膚照顧議題。 

提案委員：鄭委員淑惠 

說明：八仙塵爆傷患於 ICF 類別中為第八類皮膚與相關構造及其功能，因皮脂腺嚴重受損，其復原階段常因關
節無法彎曲，致產生皮膚緊繃、乾燥，建議是否能以輔具概念，協助找到適合的保濕皮膚與油性高純保

養品滋潤，減輕患者其皮膚乾癢與龜裂的困境。 

決議：本案請將委員建議轉請陽光社會福利基金會協助後續處理，並請該基金會與鄭委員聯繫。 

 

案由五：有關路倒無依且未受監護宣告之身心障礙者，後續關懷服務機制一案。 

提案委員：楊委員瑞玲 

說明：社會局於前次會議報告該局局長監護(輔助)身心障礙個案服務概況，惟無法得知路倒無依且未受監護宣

告之身心障礙者後續處遇情形，建請於下次會議報告後續關懷服務機制。 

決議：請社會局於下次會議報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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案由六：建議公園人行道拓寬規劃設計時，將視障者通行納入考量。 

提案委員：呂委員鴻文 

說明：本市位於南京東路及林森北路的14、15號公園，因人行道拓寬，便利行人行走，但未鋪設導盲磚、邊界

線又難讓視障者依循行走，建請新工處規劃時將視障者通行納入考量。 

決議：本案提案至無障礙環境推動小組討論。 

 

 

柒、散會：上午11點50分。 

 



附件1 註：黃底紅字為增修處。

住院須知路徑 是否有精神科急性病房住院須知 是否有探病須知 是否有申訴電話及路徑

振興醫院
有

便民服務→精神醫學部病房住院須知
有 有

有

振興簡介→病人的權利與義務

若您對本院之住院服務有任何意見請
洽申訴專線：(02)-28264400 轉分機
7570 或 電子信箱：
eservice@chgh.org.tw。

https://www.chgh.org.tw/chgh/info_in

fo.jspx?convenId=40288fea6a49d9910

16a9550189a00a1

松德

有

臨床服務就醫資訊→住院需知(PDF)
有

有

住院病人病房須知→精神科急性

病房住院須知→探病規則

有

臨床服務就醫資訊→住院需知→病人

權利與義務→申訴電話1999轉888

http://tpech.gov.taipei/mp109201/New

s.aspx?n=CE03D462133EB651&sms=

62D42E3F357AC08B

三總(內湖)

有

住院服務→病人候床入院暨出院須知(JPG)

單位介紹→其他專科→精神醫學部→精神科入

院小叮嚀→住院環境介紹

有 有

精神科入院小叮嚀

有

為民服務 →病人(家屬)意見反映流程

https://wwwv.tsgh.ndmctsgh.edu.tw/u

nit/10058/28188

三總(松山)
有

首頁→住院須知→精神科住院須知
有 有

住院須知提供聯絡專線

便民服務→意見信箱

https://wwwv.tsgh.ndmctsgh.edu.tw/Li

nkList/193/202494/28352

https://wwwv.tsgh.ndmctsgh.edu.tw/u

nit/202359/28215

三總(北投)

有

就醫指南→住院就醫→住院須知→三軍總醫院

北投分院住院須知

無

合併於住院須知

有

就醫指南→住院就醫→會客須知

有

就醫指南→住院就醫→三軍總醫院北

投分院住院須知→申訴專線
(02)28944020

網頁之住院須知即為精神科住院

須知(包含急性病房住院須知)

https://wwwv.tsgh.ndmctsgh.edu.tw/u

nit/30000/16146

https://wwwv.tsgh.ndmctsgh.edu.tw/u

nit/30000/16148

新光
有

就醫指南→住院就醫流程+住院須知
有

有

就醫指南→住院→探病須知

有

就醫指南→諮詢→申訴分機2609

只有精神急性病床，故精神科住

院須知即為急性住院須知

https://www.skh.org.tw/skh/3cdc6f241

5.html

台大

有

首頁→醫療團隊→內科系→精神醫學部→單位

詳細介紹→一般精神醫學科→住院探病須知

有 有
有

服務信箱→意見反映專線

https://www.ntuh.gov.tw/PSY/default.

aspx

https://www.ntuh.gov.tw/patientServic

e/serviceItem/%E6%9C%8D%E5%8B

%99%E4%BF%A1%E7%AE%B1.asp

萬芳

有

首頁→團隊介紹→精神科→最新消息→精神科

急性病房住院須知

有
有 有

https://www.wanfang.gov.tw/

榮總
有

就醫服務→住院→住院須知
有

有

就醫服務→住院→住院須知→

貳、入院報到→四病房守則

有

民眾服務→住院滿意度調查

只有精神急性病床，故精神科住

院須知即為急性住院須知

https://wd.vghtpe.gov.tw/ADM/Fpage.

action?muid=11485&fid=10771

培靈 有首頁→住院須知
合併於住院須知並無註明精神科

住院須知

合併於住院須知並無註明精神科

住院須知

有

申訴及建議的權利：

(一)向本院申訴（申訴專線 02-

27628558 、設於院內各區的意見箱、

院長信箱）。

(二)各級衛生主管機關(台北市衛生局

02-27287106)。

網頁之住院須知即為精神科住院

須知(包含急性病房住院須知)
http://www.peiling.tw/guide.php

醫院名稱
網頁資訊

本局說明 網址

https://www.chgh.org.tw/chgh/info_info.jspx?convenId=40288fea6a49d991016a9550189a00a1
https://www.chgh.org.tw/chgh/info_info.jspx?convenId=40288fea6a49d991016a9550189a00a1
https://www.chgh.org.tw/chgh/info_info.jspx?convenId=40288fea6a49d991016a9550189a00a1
http://tpech.gov.taipei/mp109201/News.aspx?n=CE03D462133EB651&sms=62D42E3F357AC08B
http://tpech.gov.taipei/mp109201/News.aspx?n=CE03D462133EB651&sms=62D42E3F357AC08B
http://tpech.gov.taipei/mp109201/News.aspx?n=CE03D462133EB651&sms=62D42E3F357AC08B
https://wwwv.tsgh.ndmctsgh.edu.tw/unit/10058/28188
https://wwwv.tsgh.ndmctsgh.edu.tw/unit/10058/28188
https://www.skh.org.tw/skh/3cdc6f2415.html
https://www.skh.org.tw/skh/3cdc6f2415.html
https://www.ntuh.gov.tw/PSY/default.aspx
https://www.ntuh.gov.tw/PSY/default.aspx
https://www.ntuh.gov.tw/PSY/default.aspx
https://www.ntuh.gov.tw/PSY/default.aspx
https://www.ntuh.gov.tw/PSY/default.aspx
https://www.wanfang.gov.tw/
https://wd.vghtpe.gov.tw/ADM/Fpage.action?muid=11485&fid=10771
https://wd.vghtpe.gov.tw/ADM/Fpage.action?muid=11485&fid=10771
http://www.peiling.tw/guide.php


北醫

有

就醫指南→住院服務→住院須知→精神科全日

病房

有 有

有

認識北醫→服務專區→就醫服務→意

見反應專線：(02) 2737-5593 (08:00-

21:00 服務)

https://www.tmuh.org.tw/UploadFile/f

iles/%E9%86%AB%E4%BA%8B%E

5%AE%A4/%E7%B2%BE%E7%A5

%9E%E7%A7%91%E5%85%A8%E6

%97%A5%E7%97%85%E6%88%BF

%E4%BD%8F%E9%99%A2%E9%A

0%88%E7%9F%A5108_05_03F%20(

https://www.tmuh.org.tw/UploadFile/files/%E9%86%AB%E4%BA%8B%E5%AE%A4/%E7%B2%BE%E7%A5%9E%E7%A7%91%E5%85%A8%E6%97%A5%E7%97%85%E6%88%BF%E4%BD%8F%E9%99%A2%E9%A0%88%E7%9F%A5108_05_03F (1).pdf
https://www.tmuh.org.tw/UploadFile/files/%E9%86%AB%E4%BA%8B%E5%AE%A4/%E7%B2%BE%E7%A5%9E%E7%A7%91%E5%85%A8%E6%97%A5%E7%97%85%E6%88%BF%E4%BD%8F%E9%99%A2%E9%A0%88%E7%9F%A5108_05_03F (1).pdf
https://www.tmuh.org.tw/UploadFile/files/%E9%86%AB%E4%BA%8B%E5%AE%A4/%E7%B2%BE%E7%A5%9E%E7%A7%91%E5%85%A8%E6%97%A5%E7%97%85%E6%88%BF%E4%BD%8F%E9%99%A2%E9%A0%88%E7%9F%A5108_05_03F (1).pdf
https://www.tmuh.org.tw/UploadFile/files/%E9%86%AB%E4%BA%8B%E5%AE%A4/%E7%B2%BE%E7%A5%9E%E7%A7%91%E5%85%A8%E6%97%A5%E7%97%85%E6%88%BF%E4%BD%8F%E9%99%A2%E9%A0%88%E7%9F%A5108_05_03F (1).pdf
https://www.tmuh.org.tw/UploadFile/files/%E9%86%AB%E4%BA%8B%E5%AE%A4/%E7%B2%BE%E7%A5%9E%E7%A7%91%E5%85%A8%E6%97%A5%E7%97%85%E6%88%BF%E4%BD%8F%E9%99%A2%E9%A0%88%E7%9F%A5108_05_03F (1).pdf
https://www.tmuh.org.tw/UploadFile/files/%E9%86%AB%E4%BA%8B%E5%AE%A4/%E7%B2%BE%E7%A5%9E%E7%A7%91%E5%85%A8%E6%97%A5%E7%97%85%E6%88%BF%E4%BD%8F%E9%99%A2%E9%A0%88%E7%9F%A5108_05_03F (1).pdf
https://www.tmuh.org.tw/UploadFile/files/%E9%86%AB%E4%BA%8B%E5%AE%A4/%E7%B2%BE%E7%A5%9E%E7%A7%91%E5%85%A8%E6%97%A5%E7%97%85%E6%88%BF%E4%BD%8F%E9%99%A2%E9%A0%88%E7%9F%A5108_05_03F (1).pdf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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艋舺龍山寺無障礙會勘紀錄 

 

時間：108年10月17日（星期四）上午10時 

地點：艋舺龍山寺(臺北市萬華區廣州街211號) 

主席：曾股長春暉          紀錄：鄭安婷 

出（列）席人員：詳簽到表 

會議摘要： 

一、 龍山寺大門口進去之廟埕鋪面，路面不平且集水溝之高低落

差(下圖1、2)，易發生危險，建議規劃擇定無障礙路線，於

集水溝鋪平路面(如於集水溝增加蓋板，寬約1米2)，便利行

走。 

圖1                                   圖2 

 

 

 

 

 

 

 

 

 

 

二、 無障礙坡道設置於西側門(圖3)，該側入口處之告示牌(圖4)

易使民眾誤會身障者有進入時間之限制，建議寺方修改告示

牌文字、增加保全聯絡電話(協助放置斜坡板)，並依寺方說

明將告示牌移至洗手間，以符實際用途。 

圖3                                          圖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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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 目前西側門進入之無障礙設施為鋁製活動式斜坡板，已凹陷

且承重度較低(圖5)，考量該區域之高低落差較小，建議可

設置固定式或類固定式斜坡板及止滑條。 

圖5 

 

 

 

 

 

 

 

 

 

 

四、 龍山寺中殿為回字型，外圈及中間約有3階高低落差，倘以

現行鋁製活動式斜坡板替代，其承重量及坡度較陡，危險性

較高(圖6)，建議設置固定式斜坡板，其設置地點請一併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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量整體動線規劃；如需變更建物，請依文化部文化資產局說

明，擬定因應計畫報該局審查，另考量流程所需時間較長，

亦可暫以活動式斜坡板替代，惟請選擇斜度不要太陡、承重

量夠(許朝富委員建議以可承重300公斤為標準)、穩固之材

質之斜坡板。 

圖6 

 

 

 

 

 

 

 

 

 

 

 

結論：請龍山寺依身權委員建議規劃相關無障礙動線及更新斜坡

板設備，並於下次身權大會報告辦理情形，倘寺方對於上

開建議有相關問題皆可請社會局與身權委員聯繫或請委員

至現場實測。 

 

散會：上午11時10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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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停車管理工程處身心障礙停車優惠辦理程序 

 

 

 

1、請出示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 

2、身心障礙者專用停車
位識別證 

3、行車執照(識別證登載
車號與銷單車輛車號
相同免附) 

4、本人到場 

享有停車前 4小時免費
第 5小時起半價優惠 

很抱歉，您不符合
身心障礙者停車優
惠規範，請依螢幕
顯示金額繳費 

本人 

在現場 

由管理員至

停車場出入

口驗證 

謝謝您的配合! 

停車未滿 
4小時免費 

停車已超過
4小時，請
依螢幕顯示
金額繳費 

 

態樣 
1、證件過期 
2、未帶身心障礙證明

(手冊) 
3、未帶身心障礙者專

用停車位識別證 
4、識別證為無效證 
5、本人未到場 

不合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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和平籃球館無障礙設施情況-已完成警示磚及止滑條設置 

  

踏階前 30公分設置警示設施 

  

梯面防滑條設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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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義勇人員傷亡醫恤福利濟助實施要點第三點、
第四點、第四點附件一及附件二修正草案總說明 

臺北市義勇人員傷亡醫恤福利濟助實施要點（以下簡稱本要點）於七

十四年四月二十一日訂頒實施，迄今歷經三次修正；茲因衛生福利部於一

０八年七月一日函請各直轄市、縣(市)政府檢視義勇人員福利互助辦法等

地方法規及行政措施是否有違反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情事，經檢視本要點

含有傷殘、殘廢等歧視性字眼，並按臺北市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推動小組

第三屆第二次大會決議事項所示，本局應配合修正本要點之歧視性字眼，

爰擬具「臺北市義勇人員傷亡醫恤福利濟助實施要點」修正草案，其修正

重點如下： 

一、 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利公約第三條及第五條所定「不歧視」原則，爰

依要點意旨將現行規定之「殘」、「傷殘」及「殘廢」等用語修正為

「失能」或「受傷失能」。（修正規定第三點、第四點、第四點附件

一） 

二、 「公務人員保險法」名稱業於八十八年五月二十九日修正為「公教人

員保險法」，爰配合修正名稱及該法現行條文有關失能等級之用語。

(修正規定第三點) 

三、 依本要點第三點第一款第四目及第五目規定，撫恤金之給與對象為因

公死亡者，以及因公失能且於一年內致死者，爰將第四點第二款後段

之「傷殘」刪除，以求明確。（修正規定第四點） 

四、 為符現行書寫方式及實際需求，將附表修正為橫式表格，並將表內之

項目用語與核章欄酌作文字修正。(修正規定第四點附件一、附件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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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義勇人員傷亡醫恤福利濟助實施要點 

第三點、第四點修正草案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三、傷亡醫恤福利濟助金

給與基準如下： 

（一）醫療撫恤： 

     1.患病者：得憑服

務證明，由公立

或指定之全民健

康保險特約醫療

院所給予優待治

療。 

     2.因公受傷：給予

全部醫療費或由

指定之公立醫院

免費治療。 

     3.因公失能：除按

前款規定外，並

依下列失能等級

給 與 一 次 慰 問

金。 

        (1)全失能者：給

與一二０個基

數。 

        (2)半失能者：給

與 六 ０ 個 基

數。 

        (3)部分失能者：

給與四０個基

數。 

       前項失能等級檢

定，依公教人員

保險法有關失能

等 級 檢 定 之 規

定，由公立醫院

鑑定書請領。 

     4.因公死亡者：給

與一次撫恤金一

二０個基數外，

並支付殯葬費，

最高以新臺幣十

三、傷亡醫恤福利濟助金

給與基準如左： 

（一）醫療撫恤： 

     1.患病者：得憑服

務證明，由公立

或指定之全民健

康保險特約醫療

院所給予優待治

療。 

     2.因公受傷：給予

全部醫療費或由

指定之公立醫院

免費治療。 

     3. 因 公 受傷致 殘

者：除按前款規

定外，並依左列

傷殘等級給與一

次慰問金。 

        (1)全殘廢者：給

與一二０個基

數。 

        (2)半殘廢者：給

與 六 ０ 個 基

數。 

        (3)部分殘廢者：

給與四０個基

數。 

       前項殘等檢定，

依公務人員保險

法有關殘等檢定

之規定，由公立

醫 院 鑑 定 書 請

領。 

     4.因公死亡者：給

與一次撫恤金一

二０個基數外，

並支付殯葬費，

最高以新臺幣十

一、「公務人員保險法」名

稱業於八十八年五月

二十九日修正為「公

教人員保險法」，爰配

合修正名稱及該法現

行條文有關失能等級

之用語。 

二、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

利公約第三條及第五

條所定「不歧視」原

則，爰將現行規定

「殘」、「傷殘」等用

語修正為「失能」，並

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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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萬元為限。 

     5.因公失能，於一

年內致死者，依

前款規定，補足

一次撫恤金基數

及支付殯葬費。 

      所稱「因公」係指

義警、民 防、義

交、義消人員在編

組、訓練、演習、

點校、服勤及救災

時而言。其係冒險

犯難或執行危險勤

務 致 失 能 或 殉 職

者，並加一次慰撫

金百分之五十。 

      前項3.、4.、5.各

個基數金額，以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所

訂定之勞工最低工

資為基準。 

（二）福利濟助： 

     1.生育濟助：新臺

幣 三 、 ０ ０ ０

元，以前二胎為

限。 

     2.結婚濟助：新臺

幣 三 、 ０ ０ ０

元，以參加編組

入團隊之後第一

次結婚（非與原

配）為限。 

     3.直系親屬或配偶

喪葬濟助：新臺

幣 三 、 ０ ０ ０

元。 

     4.本人非因公死亡

濟助：新臺幣二

五、０００元。 

     5.本人因病住院三

日以上三十日以

下者，每日濟助

五萬元為限。 

     5.因公受傷致殘，

於一年內因傷致

死者，依前款規

定，補足一次撫

恤金基數及支付

殯葬費。 

      所稱「因公」係指

義 警 、 民 防 、 義

交、義消人員在編

組、訓練、演習、

點校、服勤及救災

時而言。其係冒險

犯難或執行危險勤

務 致 傷 殘 或 殉 職

者，並加一次慰撫

金百分之五十。 

      前項3.、4.、5.各

個基數金額，以行

政院勞工委員會所

訂定之勞工最低工

資為基準。 

（二）福利濟助： 

     1.生育濟助：新臺

幣 三 、 ０ ０ ０

元，以前二胎為

限。 

     2.結婚濟助：新臺

幣 三 、 ０ ０ ０

元，以參加編組

入團隊之後第一

次結婚（非與原

配）為限。 

     3.直系親屬或配偶

喪葬濟助：新臺

幣 三 、 ０ ０ ０

元。 

     4.本人非因公死亡

濟助：新臺幣二

五、０００元。 

     5.本人因病住院三

日以上三十日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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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 臺 幣 三 ０ ０

元，每年濟助合

計以不超過三十

日為限，並須持

公立醫院或健保

指定之特約醫院

住院證明。但非

因疾病施行違反

生 理 手 術 或 整

型、整容及因不

正當行為而致傷

害或疾病者，不

予濟助。 

     6.本人非因公意外

致失能者，濟助

新臺幣八、００

０元。 

     7.其他為提高團體

士氣、鼓舞工作

情緒，對災害濟

助、病困慰問及

協勤有功，報經

本府警察局或消

防 局 局 長 核 准

者 ， 酌 贈 慰 問

金，但以本人為

限。 

     8.退職、退隊之義

警 、 民 防 、 義

交、義消人員見

義勇為協助警察

或消防勤務，以

致 傷 ( 失 能 ) 亡

者，參照本要點

規定，簽請本府

警察局或消防局

局長核定後酌情

發給濟助金。 

下者，每日濟助

新 臺 幣 三 ０ ０

元，每年濟助合

計以不超過三十

日為限，並須持

公立醫院或健保

指定之特約醫院

住院證明。但非

因疾病施行違反

生 理 手 術 或 整

型、整容及因不

正當行為而致傷

害或疾病者，不

予濟助。 

     6.本人非因公意外

傷殘者，濟助新

臺幣八、０００

元。 

     7.其他為提高團體

士氣、鼓舞工作

情緒，對災害濟

助、病困慰問及

協勤有功，報經

本府警察局或消

防 局 局 長 核 准

者 ， 酌 贈 慰 問

金，但以本人為

限。 

     8.退職、退隊之義

警 、 民 防 、 義

交、義消人員見

義勇為協助警察

或消防勤務，以

致 傷 （ 殘 ） 亡

者，參照本要點

規定，簽請本府

警察局或消防局

局長核定後酌情

發給濟助金。 

四、傷亡醫恤福利濟助金

請領期限、順序及手

續如下： 

四、傷亡醫恤福利濟助金

請領期限、順序及手

續如左： 

一、第一款及第三款未修

正。 

二、修正第二款「殘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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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期限： 

     1. 請領醫 療濟 助

金：自事實發生

後 六 十 日 內 辦

理，逾期不予受

理。 

     2.請領撫恤金：自

事實發生後六十

日內辦理，逾期

不予受理。 

     3. 請領福 利濟 助

金：自事實發生

後 六 十 日 內 辦

理，逾期不予受

理。 

（二）請領撫恤金順序： 

     1.配偶、子女、父

母。 

     2.祖父母、及孫子

女。 

     3.未成年或已成年

而失能不能謀生

之 同 胞 兄 弟 姊

妹。 

      前項之「親屬」以

與死亡者共同生活

者為限。 

（三）請領手續： 

     1. 請領醫 療濟 助

金：須填具福利

濟助申請表連同

有關證件、公立

醫院證明書、本

人 服 務 證 影 印

本、戶口名簿影

印本，由大隊、

中（分）隊等單

位轉本府警察局

或消防局審查核

發，申請表格式

如附件（一）。 

     2.請領撫恤金：須

（一）期限： 

     1. 請領醫療濟 助

金：自事實發生

後 六 十 日 內 辦

理，逾期不予受

理。 

     2.請領撫恤金：自

事實發生後六十

日內辦理，逾期

不予受理。 

     3. 請領福利濟 助

金：自事實發生

後 六 十 日 內 辦

理，逾期不予受

理。 

（二）請領撫恤金順序： 

     1.配偶、子女、父

母。 

     2.祖父母、及孫子

女。 

     3.未成年或已成年

而殘廢不能謀生

之 同 胞 兄 弟 姊

妹。 

      前項之「親屬」以

與傷殘死亡者共同

生活者為限。 

（三）請領手續： 

     1. 請領醫療濟 助

金：須填具福利

濟助申請表連同

有關證件、公立

醫院證明書、本

人 服 務 證 影 印

本、戶口名簿影

印本，由大隊、

中（分）隊等單

位轉本府警察局

或消防局審查核

發，申請表格式

如附件（一）。 

     2.請領撫恤金：須

用語為「失能」，理由

同第三點說明二；另

依第三點第一款第四

目及第五目規定，撫

恤金之給與對象為因

公死亡者，以及因公

失能且於一年內致死

者，爰將第二款後段

之「傷殘」刪除，以

求明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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填 具 撫 恤 事 實

表，連同有關證

件 、 死 亡 證 明

書、戶籍謄本、

本人服務證等，

由 大 隊 、 中

（分）隊轉本府

警察局或消防局

審查核發，申請

表 格 式 如 附 件

（二）。 

     3. 請領福 利濟 助

金：須填具福利

濟助申請表，連

同有關證明文件

正本、戶口名簿

影印本及本人服

務證影印本。 

填 具 撫 恤 事 實

表，連同有關證

件 、 死 亡 證 明

書、戶籍謄本、

本人服務證等，

由 大 隊 、 中

（分）隊轉本府

警察局或消防局

審查核發，申請

表 格 式 如 附 件

（二）。 

     3. 請領福利濟 助

金：須填具福利

濟助申請表，連

同有關證明文件

正本、戶口名簿

影印本及本人服

務證影印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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臺北市義勇警察大隊編組訓練演習服勤實施規定第四
點、第五點、第九點、第四點附件一修正對照表 

修正規定 現行規定 說明 

四、遴任資格： 

（一）共同條件： 

     1.凡具有其他民防團

隊身分者，不得重

複遴任（參加村、

里、社區守望相助

巡守隊者除外）。 

     2.設籍本市或臨近市

鎮。 

     3.五年內未受刑事判

決有罪確定，且未

因「妨害安寧秩

序、妨害善良風

俗、妨害公務」等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並經裁決（處）

確定者。但涉過失

案件者，不在此

限。      

     4.初入隊年齡：二十

歲以上，未滿七十

歲之人。 

     5.實際參與協勤人

員，經遴選得執行

相關勤務者（檢附

公 立 醫 院 體 檢

表）。 

（二）個別條件：各級幹部

遴選條件如下： 

     1.服勤表現良好，經

考核績優者。 

     2.有責任感。 

     3.具有服務熱忱及領

導能力、主動積

極、善於協調者。 

（三）大隊長、副大隊長、

大隊指導員、區大隊

長、區副大隊長、區

大隊指導員等幹部，

入隊年齡不得在七十

四、遴任資格： 

（一）共同條件： 

     1.凡具有其他民防團

隊身分者，不得重

複遴任（參加村、

里、社區守望相助

巡守隊者除外）。 

     2.設籍本市或臨近市

鎮。 

     3.五年內未受刑事判

決有罪確定，且未

因「妨害安寧秩

序、妨害善良風

俗、妨害公務」等

違反社會秩序維護

法並經裁決（處）

確定者。但涉過失

案件者，不在此

限。      

     4.初入隊年齡：二十

歲以上，未滿七十

歲之人。 

     5.身心健康、儀態端

正、品德優良、無

不良嗜好者。  

 （二）個別條件：各級幹

部遴選條件如下： 

     1.服勤表現良好，經

考核績優者。 

     2.服從負責，立場客

觀，不涉地方派系

者。 

     3.具有領導能力，主

動積極，熱心公

益，協調服務熱忱

者。 

（三）大隊長、副大隊長、

大隊指導員、區大隊

長、區副大隊長、區

大隊指導員等幹部，

一、為落實身心障礙者權

利 公 約 第 三 條 所 定

「充分有效參與及融

合社會」及「機會均

等」原則，保障身心

障礙者享有與其他人

平等之工作權利；另

衡諸義警任務係協助

警察執行一般警察勤

務 ， 涉 及 公 權 力 行

使，具執勤能力有其

必要，爰修正第一款

第五目，以積極要件

描述遴任資格，強化

客觀認定機制並符合

法律明確性原則，以

維護身心障礙者之權

益。 

二、因現行第二款第二目

及第三目，用語過於

抽象、未臻明確，爰

酌作文字修正。 

http://www.laws.taipei.gov.tw/lawsystem/wfLaw_Information.aspx?LawID=P10C2008-20170508&RealID=10-03-200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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歲以上，其餘大隊幹

部、區大隊幹事、中

隊長、副中隊長、中

隊幹事、中隊書記、

分隊長、副分隊長、

分隊幹事、分隊書

記、小隊長、副小隊

長、隊員等，屆齡七

十歲者應自動離隊，

遴選程序依權責辦

理。 

（四）大隊長產生方式：由

市長或授權警察局局

長推薦任用之。 

（五）大隊部有給職專任幹

部依「臺北市義勇警

察大隊有給職專任人

員工作職掌及遴選考

核作業規定」（如附

件一）辦理。 

（六）遴聘程序： 

     1.大隊長由民防總隊

遴選、核任，並發

給派令。 

     2.副大隊長、大隊指

導員、大隊秘書、

大隊幹事（含各區

大隊幹事）、大隊

書記、區大隊（直

屬大隊）長由大隊

遴選、核任，並發

給派令。 

     3.大隊顧問由大隊長

遴選、核任，並發

給聘書。 

     4.區副大隊（直屬大

隊）長、區大隊

（直屬大隊）指導

員、中隊長、副中

隊長、中隊幹事、

中隊書記、分隊

長、副分隊長由各

區大隊遴選、核

任，並發給派令。 

入隊年齡不得在七十

歲以上，其餘大隊幹

部、區大隊幹事、中

隊長、副中隊長、中

隊幹事、中隊書記、

分隊長、副分隊長、

分隊幹事、分隊書

記、小隊長、副小隊

長、隊員等，屆齡七

十歲者應自動離隊，

遴選程序依權責辦

理。 

（四）大隊長產生方式：由

市長或授權警察局局

長推薦任用之。 

（五）大隊部有給職專任幹

部依「臺北市義勇警

察大隊有給職專任人

員工作職掌及遴選考

核作業規定」（如附

件一）辦理。 

（六）遴聘程序： 

     1.大隊長由民防總隊

遴選、核任，並發

給派令。 

     2.副大隊長、大隊指

導員、大隊秘書、

大隊幹事（含各區

大隊幹事）、大隊

書記、區大隊（直

屬大隊）長由大隊

遴選、核任，並發

給派令。 

     3.大隊顧問由大隊長

遴選、核任，並發

給聘書。 

     4.區副大隊（直屬大

隊）長、區大隊

（直屬大隊）指導

員、中隊長、副中

隊長、中隊幹事、

中隊書記、分隊

長、副分隊長由各

區大隊遴選、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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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5.隊員由各該轄警察

分局（區大隊）招

募遴選填具「義警

推 薦 表 （ 附 件

二 ）、 異 動 名 冊

（附件三），經主

管核定後，並報請

核備。 

     6.義警幹部之遴選依

權責填具「義警推

薦表、異動名冊」

報核。      各級

幹部任期與市長任

期同，相同職務僅

得連任一次。但服

務熱忱、著有功績

及具有眾望者，得

由權責單位核定續

任之。 

任，並發給派令。 

     5.隊員由各該轄警察

分局（區大隊）招

募遴選填具「義警

推 薦 表 （ 附 件

二 ）、 異 動 名 冊

（附件三），經主

管核定後，並報請

核備。 

     6.義警幹部之遴選依

權責填具「義警推

薦表、異動名冊」

報核。      各級

幹部任期與市長任

期同，相同職務僅

得連任一次。但服

務熱忱、著有功績

及具有眾望者，得

由權責單位核定續

任之。 

五、義警服勤規定如下： 

（一）警察局應策訂年度服

勤召集實施計畫，並

配合人員異動及任務

需求來檢討修正。 

（二）義警應配合警察執行

勤務。但得依地方上

治安特性及自發性工

作以補警力之不足。 

（三）義警服勤，應著規定

制服，配件齊全，儀

容端莊，態度和藹。

但情況特殊，得著便

衣服勤。如參加巡守

隊依其團隊規定穿

著。 

（四）義警人員平時服勤應

由警察派出所於每月

初，斟酌轄內治安實

際狀況及勤務需要，

按月排定勤務分配表

陳報分局核定後，通

知義警服勤，基於治

安上需要或天然災

五、義警服勤規定如下： 

（一）警察局應策訂年度服

勤召集實施計畫，並

配合人員異動及任務

需求來檢討修正。 

（二）義警應配合警察執行

勤務。但得依地方上

治安特性及自發性工

作以補警力之不足。 

（三）義警服勤，應著規定

制服，配件齊全，儀

容端莊，態度和藹。

但情況特殊，得著便

衣服勤。如參加巡守

隊依其團隊規定穿

著。 

（四）義警人員平時服勤應

由警察派出所於每月

初，斟酌轄內治安實

際狀況及勤務需要，

按月排定勤務分配表

陳報分局核定後，通

知義警服勤，基於治

安上需要或天然災

鑑於「春安工作」自106年

起改為「加強重要節日安

全維護工作」，爰修正現

行第四款用語，以符實

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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害、空襲防護、重要

節日、臨時召集服

勤，應另行排表實

施。 

（五）義警人員服勤除依協

勤人員預先編組表執

勤外，另協勤人員出

入登記簿、協勤人員

工作紀錄簿等，應由

執勤人員填寫，並經

派出所所長核章。 

（六）義警人員平時服勤每

月四小時至十二小時

為原則（不包括臨時

召集服勤時間），並

於分局、派出所勤務

分配表內註明勤務類

別，各級查勤人員隨

時查察督導。 

（七）義警應召服勤時，其

出勤、退勤均於分

局、派出所出入登記

簿簽證；具有工作績

效者，應由執勤人員

填寫工作紀錄簿時併

予敘明，並送派出所

所長核章，以備查

考。 

（八）義警人員每次服勤時

依勤務狀況，由分局

及派出所相關人員實

施勤前教育。 

（九）各分局、派出所對於

轄內義警應確實掌握

其幹部，再由幹部逐

級掌握所屬隊員，並

應策訂通報聯繫集合

方式，利用機會實施

集合演練，以加強運

用效果。 

害、空襲防護、春安

工作、重大節日、臨

時召集服勤，應另行

排表實施。 

（五）義警人員服勤除依協

勤人員預先編組表執

勤外，另協勤人員出

入登記簿、協勤人員

工作紀錄簿等，應由

執勤人員填寫，並經

派出所所長核章。 

（六）義警人員平時服勤每

月四小時至十二小時

為原則（不包括臨時

召集服勤時間），並

於分局、派出所勤務

分配表內註明勤務類

別，各級查勤人員隨

時查察督導。 

（七）義警應召服勤時，其

出勤、退勤均於分

局、派出所出入登記

簿簽證；具有工作績

效者，應由執勤人員

填寫工作紀錄簿時併

予敘明，並送派出所

所長核章，以備查

考。 

（八）義警人員每次服勤時

依勤務狀況，由分局

及派出所相關人員實

施勤前教育。 

（九）各分局、派出所對於

轄內義警應確實掌握

其幹部，再由幹部逐

級掌握所屬隊員，並

應策訂通報聯繫集合

方式，利用機會實施

集合演練，以加強運

用效果。 

九、福利與濟助： 

（一）義警傷亡醫恤福利，

依「臺北市義勇人

員傷亡醫恤福利濟

九、福利與濟助： 

（一）義警傷亡醫恤福利，

依「臺北市義勇人員

傷亡醫恤福利濟助實

一、撫卹係指於在職期間

死亡，由國家給予其

遺族撫慰照顧之意，

與第一款及第二款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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助實施要點」從優

給與濟助金。 

（二）義警因協勤、編組、

訓練、演習或點校發

生意外事故，致其傷

害、失能或死亡者，

除依「財團法人警

察、消防及義勇民力

安全濟助金核發作業

規定」從優核發安全

濟助金外，並得由投

保團體意外險之承保

公司在保險金額範圍

內給付賠償金。 

（三）義警因協勤、編組、

演習或點校有具體工

作績效，依「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義警民防

人員工作績效慰問金

作業規定」核發績效

慰問金。 

施要點」從優撫卹。 

（二）義警因協勤、編組、

訓練、演習、點校等

因意外事故而受傷或

死亡者之濟助，依

「財團法人警察、消

防及義勇民力安全濟

助金核發作業規定」

從優撫卹。 

（三）義警協勤、編組、演

習、點校等有具體工

作績效，應核發績效

慰問金，依「臺北市

政府警察局義警、民

防人員工作績效慰問

金作業規定」辦理。 

（四）義警因協勤、編組、

訓練、演習、點校等

因意外事故，致其傷

殘、死亡者，得由投

保團體意外險之承保

公司在保險金額範圍

內給付賠償金。 

定給與、核發濟助金

之對象不符，爰將現

行「從優撫卹」用語

修正。 

二、因現行第二款及第四

款所定濟助金發給之

要件相同，爰將第四

款刪除，其原有內容

合併至第二款；另為

符合身心障礙者權利

公約第三條及第五條

所 定 「 不 歧 視 」 原

則，將「傷殘」用語

修 正 為 「 傷 害 、 失

能」，並酌作文字修

正。 

三、第 三 款 酌 作 文 字 修

正。 

附件一、臺北市義勇警察大

隊有給職專任人員工作職掌

及遴選考核作業規定 

二、專任人員工作職掌： 

（一）大隊指導員（支俸薪

點三三六點）一人： 

襄助大隊長辦理大隊

全般事務暨有關綜合

業務督訓、總務、人

事、會計、預算執行

等相關行政業務工

作。 

（二）大隊督訓秘書（支俸

薪點三三三點）一

人： 

辦理有關綜合常年訓

練、整編基本訓練、

加強重要節日安全維

護工作協勤、督考等

事宜。 

（三）大隊總務秘書（支俸

附件一、臺北市義勇警察大

隊有給職專任人員工作職掌

及遴選考核作業規定 

二、專任人員工作職掌： 

（一）大隊指導員（支俸薪

點三三六點）一人： 

襄助大隊長辦理大隊

全般事務暨有關綜合

業務督訓、總務、人

事、會計、預算執行

等相關行政業務工

作。 

（二）大隊督訓秘書（支俸

薪點三三三點）一

人： 

辦理有關綜合常年訓

練、整編基本訓練、

春安工作協勤、督考

等事宜。 

（三）大隊總務秘書（支俸

薪點三三三點）一

修正現行第二款用語，理

由同第五點說明。 

AHAA-11449
醒目提示

AHAA-11449
醒目提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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薪點三三三點）一

人： 

辦理有關服裝、裝

備、預算執行、財產

管理等事宜。 

（四）大隊人事秘書（支俸

薪點三三三點）一

人： 

辦理有關人事異動、

人事考核、人事獎

懲、福利濟助、工作

績效申請等事宜。 

（五）大隊幹事（支俸薪點

三一九點）三人： 

分掌預算會計（會計

審核、預算編製）、

出納（經費出納保

管、支票開發、  報

銷）、綜合業務（勞

工保險、服務証印信

保管、公文收發、網

站維護、資料管理及

各項業務支援）等事

宜。 

（六）大隊書記（支俸薪點

一八○點）二人： 

司機、工友辦理份內

工作事宜。 

（七）配屬各區大隊及直屬

大隊幹事（支俸薪點

三一九點）十五人： 

辦理各區大隊及直屬

大隊相關行政業務等

事宜。 

人： 

辦理有關服裝、裝

備、預算執行、財產

管理等事宜。 

（四）大隊人事秘書（支俸

薪點三三三點）一

人： 

辦理有關人事異動、

人事考核、人事獎

懲、福利濟助、工作

績效申請等事宜。 

（五）大隊幹事（支俸薪點

三一九點）三人： 

分掌預算會計（會計

審核、預算編製）、

出納（經費出納保

管、支票開發、  報

銷）、綜合業務（勞

工保險、服務証印信

保管、公文收發、網

站維護、資料管理及

各項業務支援）等事

宜。 

（六）大隊書記（支俸薪點

一八○點）二人： 

司機、工友辦理份內

工作事宜。 

（七）配屬各區大隊及直屬

大隊幹事（支俸薪點

三一九點）十五人： 

辦理各區大隊及直屬

大隊相關行政業務等

事宜。 

附件一、臺北市義勇警察大

隊有給職專任人員工作職掌

及遴選考核作業規定 

五、遴任評分項目： 

(一)學科測驗： 

  1.法規常識 (百分之五

十)：命題範圍為義勇

警察相關法令及行政規

則，測驗題型採是非

題、選擇題、問答題。 

附件一、臺北市義勇警察大

隊有給職專任人員工作職掌

及遴選考核作業規定 

五、遴任評分項目： 

(一)學科測驗： 

  1.法規常識(五十％)：命

題範圍為義勇警察相關

法令及行政規則，測驗

題型採是非題、選擇

題、問答題。 

考量書記職務學歷要求為

國中或國小，為符合實際

用人需求，新增第三款書

記免經學科測驗之規定，

並酌作文字修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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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電腦操作 (百分之十

五)：測驗內容為中文

打字、Word 文件使用、

Excel 工作表演算、選

擇題測驗，採電腦操作

方式作答。 

(二)口試(百分之三十五)：

由遴任小組成員擔任評

分委員，統一進行口試

作業 

，每位評分委員評定之

個人得分分數加總除以

評分委員人數為本項成

績分數（取小數點二位

計分）；缺席者以零分

計。 

(三)書記職務免經學科測

驗，其口試成績配分百

分之一百。 

  2.電腦操作(十五％)：測

驗內容為中文打字、

Word 文件使用、Excel

工作表演算、選擇題測

驗，採電腦操作方式作

答。 

(二)口試(三十五％)：由遴

任小組成員擔任評分委

員，統一進行口試作業 

，每位評分委員評定之

個人得分分數加總除以

評分委員人數為本項成

績分數（取小數點二位

計分）；缺席者以零分

計。 

 


